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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第 1期（吉安鄉住一住宅）自辦市地重劃區聽證會陳述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述人 陳述意見內容 自辦重劃會答詢 相關單位意見 委員會決議 

1 行政院

農委會

農田水

利署 

代理人:

花蓮管

理處處

長 

張○瑋 

承辦： 

蕭○淵 

本處陳述本署經

管花蓮縣吉安鄉

慈 惠 段 523 、

523-1、523-3、

523-4 地號等 5

筆國有土地參加

市地重劃，扣除

重劃負擔後應配

回土地不得少於

61%。 

1.重劃會在評定地

價及計算負擔

總計表經縣政

府核定後，將依

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之規定

辦理土地分配

設計。 

2.重劃計畫書草案

所載負擔 39%，

為土地所有權

人「平均」重劃

負擔比率。 

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21條規定

辦理。 

採納。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 

2 吳○蘭 

陳○嘉 

陳○欣 

案由: 

請重劃單位確實

依照(平均地權

條例第 60 條之

1)的規定及市地

重劃的慣例，將

重劃區內之土地

扣除抵費地後，

(其餘土地仍應

依各宗土地地價

數額比例，原位

置分配與原土地

所有權人)。 

說明： 

(1)平均地權條

例乃市地重劃

之母法；按平

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1規定:

應分配土地之

一部或全部，

除因(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標

1.重劃會在評定地

價及計算負擔

總計表經縣政

府核定後，將依

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1條」

之規定辦理土

地分配設計。 

2.重劃分配結果草

案經理事會及

會員大員之審

議通過，其紀錄

經縣政府備查

後，應將分配結

果相關圖冊公

告公開閱覽 30

日，並通知地

主。 

3.地主得於公告期

間內提出異議，

理事會應予協調

處理；協調不成

時，異議人得訴

 

 

 

 

 

 

 

 

 

 

 

 

 

 

(1)依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31條

規定辦理。 

 

 

 

 

 

 

 

 

 

 

 

 

 

 

 

 

 

 

 

 

(1)採納。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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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不能分配

者得以現金補

償之外)，其餘

重劃區內之土

地扣除抵費地

後其餘土地仍

應依各宗土地

地 價 數 額 比

例，原位置分

配與原土地所

有權人。再回

顧花蓮縣(甚

至 其 他 各 縣

市)不論公辦

或自辦市地重

劃，對於重劃

區內之土地扣

除抵費地後其

餘土地，亦皆

已依各宗土地

地 價 數 額 比

例，原位置分

配與原土地所

有權人方式處

理，此乃法律

精神及慣例之

所為。 

(2)按市地重劃

與區段徵收最

大之相異處即

在於：前者於

扣 除 抵 費 地

後，剩餘土地

皆依各宗土地

原位置分配與

原土地所有權

人，讓參與重

劃者對於未來

分配之土地位

置有可確認其

請司法機關裁

判。 

 

 

 

 

 

 

 

 

 

 

 

 

 

 

 

 

 

 

 

 

 

 

 

 

 

 

 

(2)本案都市計

畫規定採自辦市

地重劃辦理。 

 

 

 

 

 

 

 

 

 

 

 

 

 

 

 

 

 

 

 

 

 

 

 

 

 

 

 

 

 

 

 

 

 

 

 

 

 

(2)採納。本案都

市計畫規定採自

辦市地重劃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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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而後者

僅得依徵收機

關之規劃分配

予抵價地。此

即所以造成市

地重劃高度優

於區段徵收更

受人民接受之

原由。 

(3)再按：參與市

地重劃之土地

所有權人，皆

不希望其所有

土地遭劃定為

公 共 設 施 用

地。因為遭劃

定之土地必減

損其價值，而

遭劃定為公共

設施用地後剩

餘土地，並無

平均地權條例

60 條之一第一

項但書之情形

者，若又無法

依各宗土地原

位置分配與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不但極端

不公平亦將衍

生訴訟等抗爭

糾紛，更有礙

本自辦市地重

劃之進行。 

(4)本人所有之

慈惠段 758 號

土地，因遭劃

為 八 米 道 路

(慈惠段 758-3

號 )及十五米

 

 

 

 

 

 

 

 

 

(3)市地重劃之

公共設施由土地

所有權人共同負

擔，重劃配回可

建築用地。 

 

 

 

 

 

 

 

 

 

 

 

 

 

 

 

 

 

 

 

 

(4)依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31條

規定辦理。 

 

 

 

 

 

 

 

 

 

 

 

 

(3)採納。市地重

劃之公共設施由

土地所有權人共

同負擔，重劃配

回可建築用地。 

 

 

 

 

 

 

 

 

 

 

 

 

 

 

 

 

 

 

 

 

(4)採納。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4 

道 路 ( 慈 惠 段

758-1、758-4、

758-5、758-6、

758-7)，故原本

面寬 25.91 米

之土地被從中

間剖開分剩兩

側各為 10.09

米(慈惠段 758)

及 7.85 米(慈

惠段 758-2)(敬

請 參 閱 附 件

一:地籍圖)。

前述本人所有

之慈惠段 758

號土地，因遭

此開腸剖肚之

刑已使市場行

情價值大打折

扣，而剩餘之

二筆同地段土

地所再遭異地

分配，不僅對

本人極端不公

平更有違法之

舉，因而本人

強烈懇求重劃

單位依法依慣

例(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 31

條)將前述剩

餘 之 758 及

758-2 二筆土

地依原位置與

原土地所有權

人。 

(5)本人所有之

慈惠段 758 號土

地在未遭劃為八

米道路及十五米

 

 

 

 

 

 

 

 

 

 

 

 

 

 

 

 

 

 

 

 

 

 

 

 

 

 

 

 

 

 

 

 

 

 

 

 

(5)依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31條

規定辦理。 

 

 

 

 

 

 

 

 

 

 

 

 

 

 

 

 

 

 

 

 

 

 

 

 

 

 

 

 

 

 

 

 

 

 

 

 

(5)採納。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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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前，原有面

積為 2584.35 平

方公尺，今其中

有882.53遭劃分

為八米道路及十

五米道路。或許

重劃單位誤以為

不足應為抵費地

39%之面積，但本

人尚有亦遭劃為

民 治 路 拓 寬 部

分 ， 慈 惠 段

1099-1有264.67

之面積、慈惠段

1101-1有175.34

平方公尺、慈惠

段 1105-1 有

54.78 平 方 公

尺，以上總計面

積做為 39%之抵

費地綽綽有餘，

特此說明並再次

請求重劃單位依

法依慣例將前述

剩餘之 758 及

758-2 二筆土地

依原位置分配與

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3 宋○傑 首先提出程序問

題：會員大會決

議的草案與本次

討論的草案有部

分內容不同，現

在討論的草案未

經大會討論及決

議，有無法律效

力？又是否涉及

偽造會員大會決

議？請 縣府明

1.重劃計畫書草案

經第三次會員

大 會 決 議 通

過，並經花蓮縣

政府 109 年 10

月 15 日府地劃

字第 1090203308

號函補正。 

2.原重劃計畫書草

案所載土地所

有權人平均重

建設處都市計畫

科： 

1.變更吉安都市

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

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訂正

案之後，應以

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發

地區面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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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本人受自救會成

員委託，就本開

發案所舉辦的聽

證會，共同提出

以下的建言與質

疑：我們相信開

發區內所有的地

主，都非常期待

開發案能早日動

工並盡快完成開

發，這塊土地的

開發大家期待已

久，包括我們自

救會成員也不例

外，但我們卻發

現開發草案隱藏

了一些嚴重且不

合理的問題： 

開發公司（即重

劃會）以讓利 3%

為名，用較高的

分配比率，誘使

不知情又急於開

發的地主，簽給

公司同意書兼委

託書，造成過半

地 主 同 意 重 劃

案，並以多數強

勢表決重劃計畫

書草案之情形，

地主們又各自忙

於工作，無暇仔

細分析比對從過

去到現在主辦方

所提供的各項資

料，然而魔鬼總

是藏在細節裡，

開發草案隱藏了

諸多不合理的地

劃 負 擔 比 率

39%，乃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

之規定，為「公

共設施用地平

均負擔比率」和

「費用平均負

擔比率」之合

計。 

3.重劃籌備會於

106 年 4 月 7 日

函文所列之重

劃費用 137,005

萬元，為依花蓮

縣政府105年12

月 6 日公告實施

「變更吉安都

市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書-第 85

頁事業及財務

計畫表所載。 

  而本重劃會於重

劃計畫書草案

所列之重劃費

用 220,649 萬

元，為委由土木

技師、不動產估

價師、各管線事

業單位及經核

定之出流計畫

書規劃及提報

所列。 

惟實際費用依將

來重劃理事會

提報經工程事

業主管機關核

定為準。 

4.和平路一段 18

42.61 公頃。 

2.都市計畫變更

程序經本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且

變更土地使用

分區及提高建

蔽率、容積率

等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等建

議，已涉及變

更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及主要

計畫之内容，

建請俟吉安鄉

公所辦理上開

都市計畫之細

部計畫下一次

通盤檢討作業

時再行陳情，

以利該所錄案

供規劃之參

酌。 

3.細部計畫書内

所載，該 15M

綠園道設計係

屬示意圖，且

本計畫區之建

築物及土地之

使用，應依本

要點之規定辦

理。本要點未

規定事項適用

其他相關令規

定。爰此，道

路用地之規劃

仍應依道路主

管機關相關規

定辦理，對於

道路用地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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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加上縣府主

管機關又公事繁

忙，無力替地主

們把關，未能事

先發現草案不合

理的部分而退回

大會改正；今天

我們自救會願意

出來替全體地主

發掘問題，爭取

本應屬於地主的

合法權益，希望

鄉親能給我們支

持與鼓勵。 

首先我們要向主

管機關提出陳情

與建議是，我們

發現開發案的規

劃與設計有許多

不 合 時 宜 的 地

方： 

(1)開發區道路

設計並未依

都巿發展的

方向規劃，仍

沿用工業區

時代的規格

設計，道路規

劃不足，致使

街廓太大，對

將來開發後

土地利用與

價值提升都

有很大的負

面影響，區塊

土地縱深動

輒百米，對開

發後的房屋

建築規劃都

是很大的難

巷之既成道路

於本案都市計

畫劃設為住宅

區，為避免重劃

後造成區外臨

地合法建物(和

平路一段18巷2

號~16號等6棟)

無出入通行道

路之窘境，本會

依據 108 年 4 月

11 日花蓮縣 108

年度第一次市

地重劃委員會

會議編號第 31

案之決議，辦理

增設巷道。 

5.地價之查估委請

不動產估價師

依估價技術規

則之規定辦理。 

  惟實際之重劃前

後之評定地價，

以重劃理事會提

報經花蓮縣政府

地價評議委員會

評定為準。 

 

劃建議，建請

於市地重劃工

程階段再行提

出。 

4.都市計畫辦理

過程中會有很

多的討論及修

正，最後仍是

以公告發布實

施之都市計畫

為準。 

5.有關重劃區外

之建成區繳納

28%代金是否

可挹注為重劃

區公共設施開

發使用，查本

府都市計畫單

位於 105 年 12

月 6 日以府建

計字第

1050224281A

號公告發布實

施之都市計畫

書内容所載，

「變更吉安都

市計畫(住一

住宅區細部計

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案」分為

住一-1、住一

-2、住一-3 及

住一-4 等 4 種

土地使用分

區，即有 4種

不同附帶條件

及變更後之使

用管制規定，

其中住一-3 土

地之附帶條件

 

 

 

 

 

 

 

 

 

 

 

 

 

 

 

 

 

 

 

 

 

(1)不採納。公共

設施之劃定依都

市計畫內容辦

理，市地重劃無

變更都市計畫權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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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即使地主

們有意私設

巷道，卻容易

受到出口方

地主的不配

合，也往往造

成死巷的結

果，原本美意

的開發案，卻

遺留無限的

問 題 與 後

患，不利土地

利用與價值

提昇，建議能

重新做細部

規劃，增加道

路密度，即使

分配比率因

而減少，對土

地總價值的

提升，必能超

過目前的規

劃結果。 

(2)本區的建蔽

率 60%、容積

率 200%，這樣

的規劃將造

成房屋只能

蓋至三樓加

屋突，這樣的

樓層面積扼

殺了這塊土

地的開發價

值，土地未能

充分利用，對

一塊精華區

的 土 地 利

用，非常浪

費，對都巿的

發展尤為不

為辦理市地重

劃，且查並無

以住一-4 土地

繳納之土地等

值代金挹注住

一 3土地於市

地重劃時公共

設施工程經

費，以降低該

區土地負擔，

倘對於都市計

畫內容有其他

建議事項，請

依都市計畫法

相關規定程序

於該都市計畫

辦理下一次通

盤檢討時，再

行向本縣吉安

鄉公所提出建

議意見。  

6.有關增設一條

485.48 平方公

尺巷道，○1 本

案巷道是民國

94 年時就指定

為現有巷道，

當初執照申請

時應是以臨接

現有巷道做申

請。○2 此巷道

並無廢除，至

今仍供公眾通

行，之前會勘

結論是決定要

保留巷道通

行。○3 本案原

在細部計畫時

就應劃設為計

畫道路，但是

 

 

 

 

 

 

 

 

 

 

 

 

 

 

 

 

 

 

 

 

 

 

 

(2)不採納。建蔽

率之管制依都市

計畫內容辦理，

市地重劃無變更

都市計畫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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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建議主管

機關能將容

積率提高至

300%以上，較

為恰當。﹝火

車站附近建

蔽率有 80%、

容 積 率 有

380% 供 參

考﹞ 

(3)綠園道的設

計，非常令人

詬病，嚴重妨

礙 交 通 順

暢，試想 15

米的路寬中

間做一條5米

寬 的 安 全

島，兩邊車道

各剩 5米，路

邊 再 停 車

輛，所剩車道

（約 3.5 米）

僅夠一輛車

通行，如遇到

緊急事故消

防救護車等

要如何順利

通行，加上每

天的垃圾車

經過，車後不

就 大 排 長

龍，值得深

思，建議恢復

部分綠地，廢

除綠園道之

規劃。 

(4)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縣府

公展資料計

在討論規劃道

路的過程中因

民眾的陳情意

見，及為降低

住一-三的公

共設施面積，

而將這條道路

剃除，是經過

地主陳情，委

員會同意及現

勘後的結果都

認為有必要保

留，所以請市

地重劃先做增

設道路通行的

程序，之後細

部計畫通盤檢

討時再予以劃

為計畫道路。

○4 辦理過程中

會有很多的討

論及修正，到

最後仍是以公

告發布實施之

都市計畫為

準。 

建設處土木科： 

都市計畫內開闢

的道路，依都市

計畫相關規定辦

理，工程開闢前

會製作預算書，

預算的金額不等

於發包的金額，

是預算的概估，

將需施設的各項

公共設施做預估

數，之後送相關

單位審查，就所

列項目單價是否

 

 

 

 

 

 

 

 

 

 

(3)不採納。公共

設施之劃定依都

市計畫內容辦

理，市地重劃無

變更都市計畫權

責。 

 

 

 

 

 

 

 

 

 

 

 

 

 

 

 

 

 

 

 

 

 

(4)採納。重劃負

擔由土地所有權

人以未建築土地



 10

算單位為公

頃，容易造成

累 計 的 誤

差，希望縣府

能提供數據

明細，以昭公

信。我們知道

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政府

最初規劃時

占 比 為

29.58%，經過

多次變更設

計後，概略面

積 11.32 公

頃，其占開發

面積的比率

已 降 低

26.32%，再加

上公有土地

抵充公共設

施後，目前資

料顯示占比

為 22.44%，希

望這些數據

都能有詳細

的 資 料 公

佈，政府既然

要求地主提

供地作為公

共 設 施 用

地，地主理應

有權知道公

共設施用地

的內容與明

細。 

(5)開發區內涵

蓋了數條既

成道路，如自

立路、自強

合乎市場價格一

一審查，最後才

是開發所需的成

本。 

地政處重劃科：

重劃會所提出

的計畫書草

案，有關地價

的部份是否合

理會由市地重

劃委員會及地

價評議委員會

審議後確定，

如地價有變將

重新計算各土

地所有權人的

負擔。 

 

 

 

 

 

 

 

 

 

 

 

 

 

 

 

 

 

 

 

 

 

 

 

 

 

 

折價抵付，請重

劃會說明公共設

施降低後為何還

維持 39﹪負擔。 

 

 

 

 

 

 

 

 

 

 

 

 

 

 

 

 

 

 

 

 

 

 

 

 

 

 

 

 

 

 

 

 

(5)採納。自立

路、自強路、和

平路非屬重劃範

圍，惟相關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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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平路

等，該等道路

已 使 用 多

年，建設完

善，無需重

建，理應排除

在開發區範

圍內，這樣不

但能減輕地

主 道 路 負

擔，也能減少

工程費用支

出。 

(6)應開發區民

意的要求，縣

府減輕了地

主的負擔，廢

除了一些公

共設施及規

劃道路，本意

是要降低公

共 設 施 比

率，但卻又另

外新增了數

條道路，道理

令人不解，試

問有無數據

比較增減之

間到底減少

地主負擔比

率多少？又

為何會新增

那幾條路？

被取消原規

劃道路旁的

地主又情何

以堪。 

(7)建成區所繳

給縣府的 28%

回饋金，係因

 

 

 

 

 

 

 

 

 

 

 

 

 

 

 

 

 

 

 

 

 

 

 

 

 

 

 

 

 

 

 

 

 

 

 

 

 

 

 

 

 

 

 

 

 

性之工程應一併

配合辦理。 

 

 

 

 

 

 

 

 

 

 

 

(6)不採納。 

公共設施之劃定

依都市計畫內容

辦理，市地重劃

無變更都市計畫

權責。 

 

 

 

 

 

 

 

 

 

 

 

 

 

 

 

 

 

 

(7)不採納。有關

28﹪回饋金係屬

都市計畫單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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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空地提

供政府做道

路、公共設施

及工程費使

用，所以被要

求繳納代金

即 「 回 饋

金」，縣府有

責任提撥該

筆金額，挹注

本開發區公

共設施之建

設費用、瓦斯

等多項設施

都在施作範

圍內，縣府既

然收取了建

成區的回饋

金，若不同意

補助本區公

共設施部分

費用，而將全

部工程費用

轉嫁給開發

區內全體地

主負擔，是非

常 不 合 理

的，所以縣府

若能補助公

共 設 施 費

用，不但正當

合理，亦能減

輕地主開發

負擔，不然縣

府也應詳細

說明不補助

的理由，及該

筆經費的用

途。 

針對開發草案的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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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慮 有 以 下 幾

點： 

(1)39％開發成

本，是政府設

定地主的負

擔上限，當時

規劃的公共

設 施 比 率

29.58%，公司

當時就是在

這樣的條件

下，邀地主們

簽 同 意 書

(102 年時)，

經過通盤檢

討後（105 年

公展資料），減

少了一些設

施，公共設施

比率也就降

為 26.32%，又

因公有土地

抵充公共設

施用地比率

3.88%，因這

些公共設施

比率再降至

22.44%，總共

減 少 了

7.14%，地主

負擔比率卻

完全沒有調

降，公司依然

以 39%負擔為

條件，與地主

簽 定 同 意

書，根本沒有

回 饋 給 地

主，縣府減輕

地主負擔的

 

 

 

 

 

 

 

 

 

 

 

 

 

 

 

 

 

 

 

 

 

 

 

 

 

 

 

 

 

 

 

 

 

 

 

 

 

 

 

 

 

 

 

 

 

 

 

(1)採納。負擔的

設算係由重

劃會辦理，請

重劃會詳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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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蕩然無

存，這消失的

部分請縣府

依職權查明

清楚，給地主

一個交代，不

要為德不卒。 

(2)開發公司 106

年 4 月 7 日

函，載明重劃

費用為 13 億

7005 萬，才三

年光景就暴

增 了 8 億

3644 萬元，高

達 22 億 649

萬元，增幅高

達 61%，折算

地主重劃費

用負擔比率

增 3.88%，剛

好與公有地

抵充公共設

施比率 3.88%

相符，公司取

得抵費地總

面積 66,854

平方公尺（約

20,234.5

坪），再乘以

重劃後預估

地價每平方

公尺 33,000

元，收益總值

22 億 649 萬

元，剛好又與

重劃費用吻

合，這一連串

的巧合，令人

難以相信公

 

 

 

 

 

 

 

 

 

 

 

 

 

 

 

 

 

 

 

 

 

 

 

 

 

 

 

 

 

 

 

 

 

 

 

 

 

 

 

 

 

 

 

 

 

 

 

 

 

(2)採納。重劃負

擔由土地所

有權人未建

築土地抵

付，重劃會應

說明負擔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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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估價方

式與結果。 

(3)開發公司自

行增設一條

485.48 平方

公尺所謂合

法建物通行

巷道，該地點

是開發許可

制自辦開發

完 成 之 區

塊，道路應由

該區塊開發

時自行規劃

解決，現在怎

麼會要未開

發地主替他

們負擔土地

及 開 發 費

用，這樣是沒

有道理的，也

讓人懷疑當

初開發許可

是如何通過

的。 

(4)開發後土地

價值估算非

常重要，他會

連鎖影響到

各項開發成

本所需的比

率，即地主割

讓土地的比

率，單價成本

是固定的估

價結果是變

動的，若地價

估的高地主

負擔比率就

低，地價做的

 

 

(3)不採納。依市

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28 條

規定，重劃區

內都市計畫

規劃之街廓

無法符合重

劃分配需要

者，得於不妨

礙原都市計

畫整體規劃

及道路系統

之前提下，增

設或加寬為

八公尺以下

巷道。 

 

 

 

 

 

 

 

(4)採納。重劃負

擔由土地所

有權人以未

建築土地折

價抵付，重劃

會應說明負

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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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主負擔

比 率 就 會

高，所以土地

的鑑價與評

估，若未經有

公信力的估

價單位，三家

以上，及合乎

科學的計算

方式演算，其

所估算出來

的 數 據 結

果，均難以服

眾。鑑價基本

原則應採用

開 發 成 本

法，即開發後

之出售價格

至少要能涵

蓋土地成本

與利息、開發

成 本 與 利

息、管銷費用

及公共設施

之攤派金額

四大部分。

（節錄縣府

提供草案之

鑑價報告要

旨）。目前手

中的開發草

案有兩種不

同的版本，其

不同的地方

在土地鑑價

報告，最大的

差異在數據

的 平 均 地

價，請大家仔

細比對，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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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決議通

過那份草案

的 鑑 價 報

告，所用的實

價登錄數據

與採樣，雖然

用偏低價格

的樣本，其平

均地價每平

方 公 尺 有

51,264 元，尚

能接受；但不

知其用什麼

樣的公式計

算，算出來的

開發後地價

為每平方公

尺 33,000

元，約打了 65

折,這種估價

令質疑；縣府

提供未經大

會決議之草

案的鑑價報

告，使用完全

不同的實價

登錄數據樣

本，其平均地

價只有每平

方 公 尺

29,731 元，並

用了一個很

複雜的計算

方式，計算出

來的開發後

地價，依然也

是每平方公

尺 33,000

元，巧合的令

人質疑，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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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約 11%。

若引用後份

鑑價書的計

算方式，並採

用前份鑑價

報告的平均

地價 51,254

元來計算，也

提升 11%，開

發後地價將

達每平方公

尺 56,903

元。明顯互相

矛盾的兩份

鑑價報告，算

出來的結果

卻相同，真是

太神奇了，請

問我們要相

信那份鑑價

報告？用那

份採樣數據

及 計 算 公

式？簡單的

說地價估的

低，地主負擔

較重，付出較

多的土地，地

價做的高，地

主 負 擔 較

輕，付出較少

的土地，請各

位地主鄉親

一定要重視

這問題。退一

步講，草案提

出的估價結

果，開發前平

均地價以公

告地價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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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公 尺

27,000 元為

參數【強烈要

求應該以未

開土地實價

登錄之平均

地 價 為 參

數，方為合

理，也才能真

正反應開發

前地價，以免

估算開發後

地價之增值

幅度灌水，並

造成開發後

地價低估之

情形】。開發

草案估算出

來的開發後

平均地價每

平方公尺為

33,000 元，增

值幅度為 22%

〈實際上增

幅高估，有美

化數字的效

果〉我們知道

地主的平均

負擔一直是

39%，因此地

主反而虧損

了 17%，這有

無違背鑑價

之開發成本

原則。 

結論： 

我們自救會

成員跟每個地主

一樣，都渴望儘

快開發土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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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同意開發商

能獲取合理的利

潤，但我們所提

出的問題與意見

都是理性且有所

本的，我們沒有

要妨礙開發案的

進行，我們只是

替所有地主找出

開發過程中任何

可疑及不合理的

地方，維護全體

地主應有權益，

我們要求在開發

過程中每各細節

都要公開透明，

我們不允許以多

數暴力表決的方

式，通過不合理

的決議；所以我

們要問公共設施

減少的及公有地

抵 充 多 出 來 的

7.14%何處了?又

增加的 61%開發

費用從何產生？

這些都必需給予

地主一個合理解

釋與交代開發公

司應改變目前做

法與態度，用開

誠布公、平等互

惠的方式與地主

們 做 良 性 的 溝

通，排除地主心

中的疑慮，建立

互信，雙方能在

融洽的氛圍下合

作，開發案才能

順利進行並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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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4 郭○緣 花蓮縣第1期(吉

安鄉住一住宅)

自辦巿地重劃區

聽證陳述意見書 

(1)陳述意見內

容部分： 

為確保巿地重

劃區內原土地

權人之權益，

請巿地重劃主

辦單位確能依

照平均地權條

例第60條之１

第 １ 項 之 規

定：重劃區內

之土地扣除前

條規定折價抵

付共同負擔之

土地後，其餘

土地仍依各宗

土地地價數額

比例分配與原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2)發問內容部

分： 

按當事人於聽

證時，得陳述

意見、提出證

據，經主持人

同意後並得對

機關指定之人

員、證人、鑑

定人、其他當

事人或其代理

人發問(行政

程序法第 61

參照）。又聽證

重劃會在評定地價

及計算負擔總計表

經縣政府核定後，

將依據「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之規定

辦理土地分配設

計。 

 

 

 

 

(1)依據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

第 21 條規定

辦理。 

 

 

 

 

 

 

 

 

 

 

 

 

 

 

 

 

(2)陳述人誤會

發言時間限

制，業務單位

已與陳述人

說明清楚。 

 

 

 

 

 

 

 

 

 

 

 

 

 

(1)採納。依據市

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21 條

規定辦理。 

 

 

 

 

 

 

 

 

 

 

 

 

 

 

 

 

(2)不採納。依聽

證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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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應本中

立 公 正 之 立

場 ， 主 持 聽

證。主持人於

聽證時，得許

可當事人及其

他到場人之發

問或發言。(行

政 程 序 法 第

62條第1項第

5 款參照）再

按當事人認為

主持人於聽證

程序進行中所

為之處置違法

或不當者，得

即 時 聲 明 異

議。主持人認

為異議有理由

者，應即撤銷

原處置，認為

無理申請者，

應 即 駁 回 異

議。(同法第

63 條參照）本

件聽證會舉辦

目的在聽取重

劃區內全體土

地所有權人寶

貴竟見，彙整

為最有利於重

劃區內所有土

地權人之重劃

計畫，倘不許

當事人對重劃

要旨或相關單

位不公或營私

事項而為發問

或質疑，僅許

主辦單位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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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黃，顯與聽

證本旨相悖，

故本件聽證會

主辦單位於開

會通知中明載

聽證中禁止出

席 當 事 人 發

問，有違法之

虞。 

 

 

 

 

 

5 黃○鳳 主旨: 

建請貴府於吉安

住一住宅區自辦

市地重劃區，未

來施工時暫勿將

陳情人之女陳○

如所有坐落位於

吉 安 鄉 自 強 路

452 號合法建物

(坐落基地為吉

安 鄉 慈 惠 段

670、670 之 1 地

號)之騎樓部分

拆除，待未來建

築物所有權人擬

拆除重建時，再

予退縮，以維建

物所有權人之權

益。 

說明： 

1.旨揭房屋係陳

情人之女陳○

如所有，而坐

落基地之一為

同段 670 之 1

地號，係為 15m

計畫道路，為

陳 情 人 所 有

(詳附件：土地

謄本)合先敘

明。 

1.慈惠段 670 地號

為住一-4 之土

地。 

2.慈惠段 670-1 地

號為重劃區內

綠園道之道路

截角土地，應施

作道路工程，其

妨礙工程施工

之地上物，依法

應行拆除。 

妨礙工程施工依

法應予以拆除 

不採納。重劃區

內妨礙工程施工

及分配時依法應

予以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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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旨揭合法建

物，係於民國

68 年建照完

成，而該計畫

道路始於民國

81 年 7 月 9 日

始 為 逕 為 分

割，換言之，

先有合法建築

物後才規劃計

畫道路，也因

此造成陳情人

建物騎樓部分

逾越該計畫道

路，且該計畫

道路為吉安住

一住宅市地重

劃範圍內之土

地，倘未來市

地重劃施工須

拆 除 系 爭 騎

樓，勢必造成

房 屋 結 構 受

損，故煩請貴

府准如主旨所

請，待將來陳

情人拆除重建

時必會無條件

自 行 拆 除 退

縮，也不會向

貴府申請任何

拆遷補償。 

三、檢附： 

1、土地登記謄本

二份 

2、建物謄本一份 

3、地籍圖一份          

4、身分證影本各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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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芳 1.本開發案已延

宕多時,請花

蓮縣政府及本

重劃會能加速

進行,以維申

請人之權益。 

2.請上述兩單位

儘量協調少數

反對意見之地

主,以利重劃

業務順利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7 李○英 敬請縣府加速辦

理,簡化流程、幫

助地主早日重劃

完成,謝謝。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8 王○治 縣府及吉安鄉美

意,將土地依法

轉為住宅區,依

民國74年將私人

土地劃為輕工業

地在巿中心,如

今已過 35 年,為

何 公 家 有 意 規

劃,人民遵從就

可以,為何該私

人產地公司自辦

巿地重劃?難道

自己土地沒有自

己處理權,這違

反憲法規定,建

請政府劃定,百

姓遵從,將土地

權 回 歸 本 人 處

理。 

依花蓮縣政府 105

年12月6日公告實

施「變更吉安都市

計畫(住一住宅區)

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規

定，本計畫區應以

自辦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開發。 

本重劃作業均依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市地重劃辦法之

規定辦理。 

依其辦法第 14 條

第 3 項規定「理事

會執行重劃業務

時，得視實際需要

雇用各種專業人員

辦理或委託法人、

學術團體辦理」。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不採納。本案都

市計畫規定採自

辦市地重劃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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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芬 1.本重劃案進度

緩慢,請有關

單位,能排除

困難,加速作

業(進行),以

維護申請人之

權益。 

2.假如有少數人

因個人意見不

同致有礙業務

進行者,也請

上述單位(機

關)能儘量協

調溝通,但也

不能因少數人

反對意見而影

響多數地主之

權益,盼能加

速重劃進度。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10 黃○祐 1. 本 重 劃 開 發

案,已延宕很

久, 請花蓮縣

政府及本重劃

會 能 加 速 進

行,以減輕申

請 人 財 務 壓

力。 

2.如有少數地主

因其個人意見

不同,致有礙

重劃進行時,

亦請上述二單

位盡力與協調

溝通,但如不

能接受,也請

依法辦理勿因

少數個反對意

見而影響多數

地主之權益。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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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黃○庭 1.本重劃業務,

已延宕很久,

財 務 壓 力 很

重,請花蓮縣

政府及本重劃

會,能加速進

行,以免引起

民怨。 

2.聽說有少數地

主因其個人意

見與重劃會相

左,請貴單位

(含縣政府)盡

量與之溝通,

協調,但如仍

一意孤行,請

依法辦理切勿

因少數個人反

對意見,而礙

重 劃 業 務 進

行,致影響多

數地主權益。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12 余○達 委請縣府各位長

官及執事者,能

儘速協助本自辦

巿地重劃區案能

通過,以利地主

規劃土地使用,

並加速地區建設

發展。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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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劉○賢 因為此重劃案,

辦 理 期 間 長 達

7、8年,致使整個

重 劃 案 延 宕 多

時,期盼主管機

關能體查多數地

主的權益與20多

年的等待,幫助

依法成立的重劃

會,早日完成重

劃,謝謝。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14 游○壽 本人位於慈惠段

398 、 398-1 、

403 、 403-1 、

403-2 、 404 、

404-1 、 431 、

431-1 等土地現

持份 1/2,重劃後

希望重劃會能將

土地變更為單獨

持有。 

分別共有土地，共

有之土地所有權人

得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

分配為單獨所有。 

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1條規

定辦理。 

採納。依據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15 張○毓 進度還可以加快

嗎?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16 蔡○玲 因為規劃已經有

一段時間,希望

縣府可以加速審

理。 

重劃會將依據法定

程序積極辦理本重

劃作業。 

請重劃會依規定

儘速辦理。 

採納。請重劃會

依規定儘速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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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鄭○娟 一、草案公共設

施道路用地

備 註 之

485.48 平方

米(和平路

一段18巷),

該路段已逾

20 年供公眾

通行,既成

道路有其他

法 源 之 適

用。 

二、重劃總平均

負 擔 比 率

39%,公共設

施當中「道

路」如何劃

設?公園綠

地 劃 在 何

處?迄今只

見比率,未

見藍圖(位

置草圖)規

劃。 

三 、 依 釋 字 第 

739 號及憲

法第十五條

關於人民財

產權應予保

障之規定,

旨在確保個

人依財產之

存續狀態行

使其自由使

用、收益及

處 分 之 權

能,不得因

他人之法律

行為而受侵

害。申請人

1.和平路一段 18

巷之既成道路

於本案都市計

畫劃設為住宅

區，為避免重劃

後造成區外臨

地合法建物(和

平路一段18巷2

號~16號等6棟)

無出入通行道

路之窘境，本會

依據108年 4月

11日花蓮縣108

年度第一次市

地重劃委員會

會議編號第 31

案之決議，辦理

增設巷道。 

2.本重劃區各公共

設施用地之規

劃位置均依據

花蓮縣政府 107

年 8 月 16 日公

告實施「變更吉

安都市計畫(住

一住宅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

盤 檢 討 ) 訂 正

案」規定辦理。 

請詳見本會第

三次會員大會

之重劃計畫書

( 草 案 ) 附 件

5(都市計畫地

籍套繪圖)。 

3.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 7條第

2 項之規定，都

市計畫指定整

體 開 發 之 地

建設處都市計畫

科： 

1.本案巷道是民

國94年時就指

定為現有巷

道，當初執照

申請時應是以

臨接現有巷道

做申請。 

2.此巷道並無廢

除，至今仍供

公眾通行，之

前會勘結論是

決定要保留巷

道通行。 

3.本案原在細部

計畫時就應劃

設為計畫道

路，但是在討

論規劃道路的

過程中因民眾

的陳情意見，

及為降低住一

-三的公共設

施面積，而將

這條道路剔

除，但是經過

地主陳情，委

員會同意及現

勘後的結果都

認為有必要保

留，所以請市

地重劃先做增

設道路通行的

程序，之後細

部計畫通盤檢

討的時再予以

劃為計畫道

路。 

4.都市計畫辦理

一、不採納。依

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 28

條規定，重

劃區內都市

計畫規劃之

街廓無法符

合重劃分配

需要者，得

於不妨礙原

都市計畫整

體規劃及道

路系統之前

提下，增設

或加寬為八

公尺以下巷

道。 

二、採納。請重

劃會提供相

關資料。 

 

 

 

 

三、不採納。本

區開發方式

都市計畫規

定採自辦市

地重劃方式

開發。開發

範圍之劃定

依都市計畫

內容辦理，

市地重劃無

變更都市計

畫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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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恐無力負

荷公共設施

負 擔 及 費

用,在此聽

證會議,謝

絶參與吉安

鄉住一住宅

自辦巿地重

劃。聲請將

慈 惠 段

1069 、

1069-1 兩筆

地號,退出

此次重劃範

圍。 

區，其以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

者，應以都市計

畫指定整體開

發地區為重劃

地區範圍。 

    本重劃範圍業

經第二次會員

大 會 審 議 通

過，並經花蓮縣

政府市地重劃

委員會審議及

花蓮縣政府核

定、公告之。 

4. 本 案 慈 惠 段

1069 及 1069-1

地號等二筆土

地為都市計畫

整體開發地區

之土地，依法應

納入重劃範圍

辦理重劃。 

過程中會有很

多的討論及修

正，到最後仍

是以公告發布

實施之都市計

畫為準。 

18 鄭○如 1.草案公共設施

道路用地備註

之485.48平方

米(和平路一段

18 巷)，該路段

已逾20年供公

眾通行，既成

道路有其他法

源之適用。 

2.重劃總平均負

擔比率 39%，公

共 設 施 當 中

「道路」如何

劃設？公園綠

地劃在何處？

迄 今 只 見 比

率,未見藍圖

(位置草圖)規

同第 17 案。 同上 1.不採納。依市

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 28 條規

定，重劃區內

都市計畫規劃

之街廓無法符

合重劃分配需

要者，得於不

妨礙原都市計

畫整體規劃及

道路系統之前

提下，增設或

加寬為八公尺

以下巷道。 

 

2.採納。請重劃

會提供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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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3.依釋字第 739

號及憲法第十

五條關於人民

財產權應予保

障之規定,旨

在確保個人依

財產之存續狀

態行使其自由

使用、收益及

處分之權能,

不得因他人之

法律行為而受

侵害。申請人

唯恐無力負荷

公共設施負擔

及費用,在此

聽證會議,謝

絶參與吉安鄉

住一住宅自辦

巿地重劃。聲

請 將 慈 惠 段

1069 地號、

1069-1 地號,

退出此次重劃

範圍。 

 

3.不採納。本區

開發方式都市

計畫規定採自

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開發

範圍之劃定依

都市計畫內容

辦理，市地重

劃無變更都市

計畫權責。 

19 陳○吟 1、本人位於吉安

鄉慈惠段 0673

號的土地，一

面臨已開闢完

成的自強路，

三面臨街已蓋

好 的 合 法 建

物，位在建物

密集區內沒有

參與重劃的必

要。 

2、本人土地在民

國 61 年 12 月

12 日即有合法

1.本案建物 83 年

滅失。 

2.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都

市計畫指定整體

開發之地區，其

以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者，應以都

市計畫指定整體

開發地區為重劃

地區範圍。 

開發範圍之劃定

依都市計畫內容

辦理，市地重劃

無變更都市計畫

權責。 

 

不採納。開發範

圍之劃定依都市

計畫內容辦理，

市地重劃無變更

都市計畫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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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附上建

築物的改良登

記簿，地籍建

物謄本，房屋

稅籍資料，航

照圖，吉安鄉

公所說明原有

房屋為合法房

子。 

3、本人的土地位

於建成區，是

已規劃完成且

已合法使用的

建地，且於民

國 105 年 3 月

下旬收到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縣府建計字

第 1050054465

號通知建成區

地主的公文，

且一直繳納與

相鄰建成區土

地相同公告地

價的地價稅至

今。將本人土

地納入素地參

與重劃，實屬

不合理，且損

及 本 人 的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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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陳○妃 

邱○雄 

陳述人陳○妃,

邱○雄兩人所有

座落土地慈惠段

866,866-1,878

地號,如依據地

籍圖所示,兩面

均接臨道路截角

位 置 ( 三 角 窗

地),參與重劃,

依巿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31條規定

應按照原土地位

置分配重劃後土

地,陳述人希望

能依法辦理,不

得損害陳述人之

權益。 

重劃會在評定地價

及計算負擔總計表

經縣政府核定後，

將依據「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之規定

辦理土地分配設

計。 

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1條規

定辦理。 

採納。依據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21 未具名 前 面 和 平 路

401(401-1) 、

401-2 土地面積

約本人土地六分

之一小面積，本

人請求照市地重

劃原則原位置分

配(不要利益輸

送)將本人土地

往後面挪移造成

本人損失，土地

分配原位置分配

原則。 

重劃會將依據「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土地分

配設計。 

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1條規

定辦理。 

採納。依據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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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康○木 本人康○木所有

坐落於吉安鄉慈

勝段 484 地號，

面積 127.76m²，

目前花蓮縣第 1

期(吉安鄉住一

住宅)重劃區內

縣 府 規 劃 重 劃

中，因所有地點

面寬約 4.8 公

尺，長約 26 公尺

若依重劃內容分

割後面寬不足，

無法建築使用，

請縣府基於照護

縣民基礎下，於

分 割 後 原 地 價

購，以利完整規

劃使用，不致於

閒置，俟經所有

人規劃後，亦可

美化市容觀瞻。 

重劃會將依據「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土地分

配設計。 

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1條規

定辦理。 

採納。依據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請重劃會向陳述

人詳細說明。 

23 林○珍 本人林○珍和夫

婿蔡○皇持有土

地(見附件地號)

參與重劃，希望

市地重劃單位能

忠實依據《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

第31條規定:….

應按照原土地位

置優先分配重劃

後土地:並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之一第一項

之規定:「重劃區

內之土地扣除折

價抵付共同負擔

之土地後，其餘

重劃會將依據「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土地分

配設計。 

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1條規

定辦理。 

採納。依據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辦理。

請重劃會向陳述

人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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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仍依各宗土

地地價數額比例

分配還與土地所

有權人，不得損

害陳訴人本有之

土地權益。」原

則，我們夫妻現

持有地已然方整

連接，請勿肆意

分割損害。 

24 黃○科 1.北昌一街15巷

16 號 18 號 36

號合法建築物

有完稅證明為

何重劃區。 

2.92 年訂開發許

可制時規定 43

區塊、要各區

塊 100%土地及

所有權人均同

意為何北昌村

和平路一段 18

巷這一個區塊

可以另外准開

發這條道路又

列 入 這 次 負

擔。 

3.慈勝段 449 地

號原為重劃區

90 年以後均無

建物,為何目

前 為 建 成 區

(建築中村民

質問。 

4.建國路一段與

建 國 路 一 段

127 巷轉角這

塊空地,92 年

規定超過 150m

²均劃為重劃

1.依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都

市計畫指定整體

開發之地區，其

以市地重劃方式

開發者，應以都

市計畫指定整體

開發地區為重劃

地區範圍。 

爰重劃會依據花

蓮縣政府 107 年

8月 16日公告實

施「變更吉安都

市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

討)訂正案」規定

之整體開發地區

為重劃地區範

圍。 

本重劃範圍業經

第二次會員大會

審議通過，並經

花蓮縣政府市地

重劃委員會審議

及花蓮縣政府核

定、公告之。 

2.和平路一段 18

巷之既成道路於

開發範圍之劃定

及內容依都市計

畫內容辦理，市

地重劃無變更都

市計畫權責。 

 

不採納。開發範

圍之劃定及內容

依都市計畫內容

辦理，市地重劃

無變更都市計畫

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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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何目前

是建成區。 

5.北昌村自強路

456號至476號

後面空地超過

150 m²為何列

入建成區,村

民發問。 

6.勝安村沒重劃

地區,容積 200

而重劃區有負

擔容積也 200

不合理,應提

高至300才對。 

7.5 條綠園道應

廢安全島建築

時 預 拌 車 及

PUMP 車進入就

無法通行。 

補充說明: 

1.請廢除(住一)

內五條綠園道

的安全島、因

2~5 米的安全

島、15 米計畫

道路的兩旁,

實際剩 5~6.5

米寬像農路、

如兩旁有停車

後,垃圾車、物

流車、貨車、

大形車輛經過

有困難,尤其

爾後空地要建

築時、預拌水

泥車、PUMP 車

進入灌漿時,

延 伸 角 伸 出

後、其它車輛

勢 必 無 法 經

本案都市計畫劃

設為住宅區，為

避免重劃後造成

區外臨地合法建

物(和平路一段

18 巷 2 號~16 號

等 6 棟)無出入

通行道路之窘

境，依據 108 年

4月 11日花蓮縣

108 年度第一次

市地重劃委員會

會議編號第 31

案之決議，辦理

增設巷道。 

3.綠園道之工程設

計依將來公共工

程細部設計書圖

經工程目的事業

主管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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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如逆向通

行、發生車輛

或者被開罰單

誰要負責,建

議 廢 安 全 島

後,改道路兩

旁置植草磚,

種韓國草。 

2.同樣住宅區,

沒 重 劃 負 擔

者 、 容 積

200%,( 住 一 )

有 重 劃 負 擔

39% 容 積 也

200%, 顯然不

合理、請調高

容 積 300% 以

上。 

3.附圖一為現行

重劃圖,居民

陳情或疑問、

請參閱讀(圖

一)內容 1、2、

3、4、5 說明、

圖二、圖三、

圖四、為縣政

府 105 年計畫

公告圖證據。 

4.請 1月 20日公

告後並用公文

答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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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吳○女 重劃區地主負擔

農田水利會排水

施設費用高達 1

億多元非常不合

理，由於重劃區

內現有農地非常

少，且圳路都是

土渠，也無灌溉

排水在使用，不

可因為市地重劃

而硬將施設排水

溝加諸在地主，

增 加 莫 名 之 負

擔，因為上游之

排水都已排入中

央路兩側之排水

溝。 

水利圳路渠道改道

工程主要是將原有

之灌溉排水之水路

予以作地下涵道之

改道，以利維持上

游之水得以順暢流

至下游之大排。 

工程設施及費用

係由重劃會辦

理，請重劃會詳

細說明 

 

採納。重劃負擔

由土地所有權人

以未建築土地折

價抵付，重劃會

應說明負擔內

容。 

 


